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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做一匹斑马》

内容概要

本书以第一人称描写了一个平凡少年17岁时对人生的思索和体验。
同许许多多的中学孩子一样，箫笠和姜燕是一对聪明调皮的男孩、女孩。
同许许多多的中学孩子一样，他们在学校里因成绩不好受到种种歧视。
于是，桀傲不驯、青春萌动的他和她便更多地接触到丰富多彩的校外生活，接触到种种诱惑和困惑。
春天，他和她准备去流浪；夏天，他和她在大街上手“牵”手地玩起了“行为艺术”；秋天，他在她
的卧室里经历了一场“考验”；冬天，他和她相遇在银雪纷飞的早上⋯⋯
17岁的这一年，他深深地体会到长辈们和同学们对自己的爱、希望和焦虑，也认识到生活的幸福、残
酷和艰辛。
但是，同许许多多的中学孩子一样，成绩一塌糊涂的他也明智地认识到自己无法考上大学，那么，人
生应该如何进行下去？他将在生活中扮演怎么样的角色？
本书为我们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青春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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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做一匹斑马》

作者简介

玉清，本名张玉清，1966年出生，现在河北省香河县文联工作，系河北文学院第一、三、四届聘任制
专业作家。其短篇作品《姐姐比我大两岁》、《有一个女孩叫星竹》、《叶子，你在哪里》、《永远
的风景》等曾荣获《少年文艺》“好作品奖”；《风景》、《无暇》等作品曾在日本翻译发表。
作者已出版的小说集有：《青春风景》、《红泳衣》、《画眉》、《少年行》（长篇小说 荣获河北文
艺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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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做一匹斑马》

精彩短评

1、羞 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本青春小说么？
2、小学时候喜欢读少年文艺，那时候邮购的这本书，还是签名版。现在回想起来有些句子很似王小
波的黄金时代。
3、我装作我读过了~~~~~~~~

4、我想我七十岁的时候，一定不会记得，我十七岁的时候那样热烈地生活过。
5、玉清那些文章以及《少年文艺》陪我长大
6、如果一个孩子在他十七岁之前读懂了《我要做一匹斑马》，那这个孩子一定会有一个与众不同的
人生。
7、感动的最后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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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做一匹斑马》

精彩书评

1、玉清怎么会写出这么一篇小说，我觉得神奇。很多人，十七岁，或者不到十七岁，或者过了十七
岁的人，会觉得：这就是在写我啊，我做过类似的事情，或者我渴望做类似的事情但是当时只是在心
中想了一想没有去做。你可以说这一切都是作者或者某些人的意淫，因为这是多么理想化的一个世界
。萧笠，一个学习不好又不听话的学生，书里是这么写的：“（以下这个引用长了一点，但我觉得这
样才可以让你对萧笠有一点点认识）在老师和家长眼里，我从来不是个好学生。他们认为我的最大的
缺点是不诚实，而在学生守则和好孩子守则中，“诚实”是排在最前面的条款。　　我的老师对我的
第一个评价就是“这孩子从来没说过实话”，糟糕的是我的家长对我也是这样的评价。　　其实他们
这样评价我是不公正的，说我“从来”没有说过实话，这是偏见，我小时候可能就说过实话。　　记
得我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学过一篇课文讲的就是诚实的故事。说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小
时候打碎了家里的花瓶，当大人问起是谁打碎了花瓶时小列宁承认了是自己打碎的，于是大人便表扬
了小列宁，说他是勇于承认错误的诚实的好孩子。　　这篇课文我记忆十分深刻，就是那时我下决心
要做一个诚实的好孩子。你看诚实是多么好啊，既不用费心思扯谎，又可以得到大人的表扬。于是有
一天我就打碎了家里的一件类似于花瓶的物件，我爸问起来是谁打碎的我就勇敢的承认说是我。　　
可怕的是我爸没说我是个“诚实的好孩子”，而是说我是个“短揍的兔崽子”，并且话音未落大巴掌
就猛扇过来！　　教训是深刻的。以后我再打碎家里的什么东西或是干了什么坏事我就从来没有承认
过。可是尽管我不承认却仍然逃脱不了挨打，因为我既然已成了一个不诚实的坏孩子，那所有的坏人
坏事当然要记到我的账上了。　　说实话，做一个诚实的人是太难了。有时候不涉及挨打，你也无法
诚实。”萧笠和另一个学习不怎么好但很漂亮的女生，做一些坏事，有点行为艺术的意思。我为什么
说这是一个理想化的世界呢，主人公学习不好，经常挨训，可能考不上大学，这是多么现实啊。但是
萧笠又是多么的幸运啊，他有一个异性的好友，这个好友是个漂亮女生，这个女生和他一起异想天开
，这个女生和他一起做异想天开的事情。你要知道，有人支持你，和你一起做异想天开的事情，这是
多么幸福，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萧笠的经历，萧笠的十七岁，是我羡慕的，他做了很多我想都没
想过的事情，那正是我想要的我想做的，虽然假设一下，他做的事情即使我们退回到十七岁有些也是
做不出来的。因为我们有很多顾虑和牵绊。但是这本书又一次打动我了。虽说我没有十七岁了，二十
岁以后也没做过什么出格的事情，但二十二岁应该还算是一个可以青春的年纪。虽说成长的过程中你
会不断的增加一些顾虑和牵绊，但同时也会放开一些东西。我想应该做些什么了，等我老了，七十岁
的时候（如果我能活得那么久），我的回忆可以不比萧笠差。（笑）我不能说“这本书写的太好了，
我不知道选哪一段出来给你们看”，这么说是不负责任的。对这本书不负责任。我只能说，我太喜欢
这本书了，不带一点膜拜色彩，他就是在写我们的故事，没有什么唯美矫情这种恶心的东西，他就是
在写我们的世界我们的心。我选了书的最后一章贴在这里，是因为它比较全面一点。这只是一个总结
，书里其他的章节要比这个有意思的多，因为书里有萧笠的十七岁，有你的十七岁。等到我七十岁的
时候，我不知道我是否还会记得我十七岁时候的事。我十七岁的时候渴望奔跑渴望飞翔渴望自由。因
为这样的渴望我在家长和老师的眼里永远不是一个好孩子，永远不是一个好学生。我十七岁的时候满
脑子充满了奇思怪想。有时候我想，要是我能够随便地变成一种动物，那么我变成什么呢？虎狼猫狗
，这些动物各有优缺点，大象熊猫也不例外。比如老虎，兽中之王，威风八面，可它太稀少，做老虎
寂寞难耐。狼按说挺不错，凶猛，自由，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可做狼磨难太多，不但时
常要饿肚子，有时还自相残杀，更主要的危险是要受到人类的残杀。猫狗就别提了，那种东西不是人
能做得了的。大象呢？这是在地球上最大的陆地动物，没有天敌，可我又看不惯大象那种笑呵呵与世
无争的劲儿，它们这样子倒底害了它们自己，食物在减少，栖息地在缩小，偷猎者经常袭击它们，杀
死它们之后把它们的象牙扛走。熊猫倒是比较安全，它们生长在中国，中国人比较本分，良民多，犯
法的少，所以它们被偷猎的危险比大象小得多，又有许多人爱它们，每天在那么一小片山上转来转去
，吃点竹子什么的，远地方它们也不想去，所以它们应该说是生活得平静幸福，可我却觉得这样活着
没多大劲。那么做鸟呢？鸟能飞翔，按说又自由又潇洒，可它也常有被人逮住关进笼子里的危险。最
后我想，我就去做非洲草原上的一匹斑马，过长途迁徙的生活，在广阔的草原上，我每天都自由自在
的奔跑，我就在奔跑中过完我的一生，尽管我依然险象环生，但我是用我的双腿奔跑出我的生命。十
六岁的姜燕与我有着同样的渴望，因此我们俩成为了最好的朋友，我想虽然将来我们俩不会结婚（我
俩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我知道要说结婚的话我这样的人真的是不配娶这么漂亮的女孩做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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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做一匹斑马》

，但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俩会是彼此间任何人也无法替代的朋友。我们将永不会忘记我们手牵着
手走在钢轨上和紧抱在庄稼地里的感觉，永不会忘记我们曾经共同向往着流浪，永不会忘记我们曾经
共同把两个小流浪儿领回家。我们永不会忘记，我们曾经一起不知疲倦地做一个有趣的也很有意义的
科学试验，曾经一起不辞辛苦地创作我们的行为艺术。当然，我也不会忘记属于我自己的那些事，我
不会忘记我曾经与一个可爱的优秀女孩做一个令人难忘的游戏，我也不会忘记我自己做过的许多好事
、坏事和荒诞的事。最重要的是，我无论怎样也绝不会忘记我曾经在我十七岁的冬天里遇到了一位值
得尊敬的伟大的老人，这个老人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他所热爱的天文学事业，我遇到他是一种幸运，
因为是他使我懂得了许多宝贵的东西，是他改变了我对人生的许多看法，是他使我懂得了做为一个人
应该如何在一生中努力去做有意义的事，懂得了怎样才是不虚度一生。我们永不会忘记我们十七岁的
时候有着那么多的烦恼也有着那么多的快乐，永不会忘记我们是怎样在大人们的严厉眼光下茁壮的成
长，永不会忘记我们是怎样以我们的理解顽强争取着我们心中的自由。尽管这“自由”也许不是真正
社会意义上的自由，也许它满带着我们未成年人的幼稚和任性，但正是它使我们的少年岁月不是死水
一潭，尽管在这个幸运的国度和幸运的时代（没有战争没有饥馑、科学快速发展）里我们的成长过程
中从未缺少过阳光，但假如没有了我们这“自由”，那么我们的阳光将会失去多少美好与灿烂？毫无
疑问，我们在十七岁的时候所经历的每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都将永存于我们心间。冬天很快过去了
，春天很快到来了。在春暖花开的一个日子里，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天，在这个星期天的早晨，当
我在熹熹晨辉中醒来，有感于如此美好的天气和生活，我内心快乐思维轻松，忽然间就在心里有了一
个十分美好的想法。于是我快乐而爽利的起床，洗漱完毕，又吃过了早餐，然后我给姜燕打了个电话
，告诉她我有一个美好的想法。姜燕一听就兴奋得尖叫起来，称我的想法绝妙无比美好无比快乐无比
，她一定要跟我一起来。我在电话的这一端笑而不答。姜燕兴奋得难以自抑，大喊：“你一定要带我
一起去，你等我，我马上就到你那里！”但我这次想跟她来一个恶作剧了，我说：“不行，姜燕，我
不想带你去，我等不及了，马上就要出发，再见！”说着我迅速扔下话筒，我知道此时姜燕一定在对
着话筒大骂，所以我对着话筒开心地笑了足有五分钟也止不住。我知道姜燕从此一提起此事就会恨死
了我，但我这次是真的想一个人去做这件事，因为这件事只有一个人去做才会有最佳的感觉。其实我
的这个绝妙的想法十分简单：我只是想骑上我的自行车来一次远行，也算不上远行，可以说是来一次
出行，我想就在这样一个晴朗的好天气里，骑上我的自行车，也不确定行车路线也不确定目的地，就
只是沿着公路骑下去，一直往前骑，往前骑．．．．．．我就这样一直骑到中午十二点，我要看一看
那时我会在哪里，当手表的指针正正的指在十二点时，我要看一看我是在地球上的哪一个坐标点。我
看了看腕上的手表，现在是早晨七点，我还有五个小时的时间。够了，足够了。我快快下了楼，在楼
下的车棚里推出自行车一跃而上，高扬着铃铛上了路。早晨七点，正是城市一天的开始，不懒的人已
经吃过了早点，街头渐渐熙攘。我骑着车子穿过居民区穿过小街，骑上大街骑上马路，经过无数的商
场大厦，穿过几个立交桥，我浑身热情洋溢，车子越骑越快，我掠过身边无数个我根本不会认识的人
，这些人都向我和被我狂蹬的车子致以莫名的惊诧。我穿过了城市边缘，冲出了城市。骑上郊区的窄
公路，顿觉眼前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所有的景物都那么清爽，每一口空气都那么新鲜，最美妙最动
人的还是这种单人独行的感受，狐单自由，无所牵绊，你的眼睛望着前方，你的车子疾驰前行，你对
前方一无所知却也满怀信心，因为你没有预定的目标，所以前方的未知就是你的所得，当前方路上每
一处景物涌入你的眼睛，那就是你最快乐的拥有。没有高楼大厦挡住双眼，眼前视线所及的一切都尽
收眼底，这会让你的心里感到坦荡而豪迈。我就这样在乡间的小公路上骑行着，我像一个在巨大的惯
力下冲出轨道的飞船，不知疲倦的前行。太阳在我的头顶空中以它亘古不变的姿态划着它的轨迹，显
得它与我相距是那么遥远也那么真实，在眼前无边的广阔里，我忽地感到做为人是那么渺小但也是那
么值得庆幸，更感到能拥有自由是多么的美好。我没有忘记自己事先确立的规则，我将在手表的指针
正正的指在十二点上时及时地停住我的车子。此时我还不知道当我停住车子时我的面前会是什么样的
情景，是美丽如画还是单调平淡？是新奇还是乏味？嗨，管它呢！我看看表，现在是十点，还有两个
小时才到正午，我晃了晃身子加快了速度，我现在应该什么也不要想，我现在应该做的是保持车速骑
好车子。但我仍是止不住在想：当我的车子停下来时我会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我会在地球上的哪
一个坐标点呢？我会在地球上的哪一个坐标点呢？此时太阳高高地挂在天上，灿烂的阳光普照着大地
，我的车子就在这灿烂的阳光下疾行向前。等到我七十岁的时候，我还会记得我十七岁时候的事吗？
毫无疑问，会的！比如今天，我的这漫无目的也毫无意义的出行，到了很久以后却肯定会是我的最珍
贵的记忆，我会永远记得我十七岁的时候自己制造了这样一次奇特的出行。我想将来，我即使到了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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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岁也还会记得这一天，我即使到了七十岁也还会记得我的十七岁。我会记得我十七岁的所有的事，
所有的烦恼与快乐，所有的忧郁与热情，所有的苦闷与开心，所有的压抑与昂扬，所有的压制与抵抗
，所有的，所有的！我会记得我十七岁的每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每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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